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

关于S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工程（市中区安谷至五通桥区冠英段）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公告〔2025〕26号
根据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2025〕20号），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S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工程（市中区安谷至五通桥区冠英段）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于2025年12月24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蔡金镇官斗村1、6、8、9组及村集体范围内，采用镇政务公开栏张贴、村务公开栏张贴、村民小组范围内张贴发布，并同步在乐山市五通桥区政府门户网站（www.wtq.gov.cn）发布。本公告公告时间为30日，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月22日止。

公告时间结束后，本公告将在四川省征地信息公开平台（网址https://mh.icdnrsc.net/zd/zdplatform/Index.html）主动公开。

二、本次土地征收的实施单位为蔡金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办理补偿登记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等事项。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蔡金镇人民政府（联系人：康兵；电话：0833-3150196）办理补偿登记。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不能亲自办理补偿登记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相关信息按照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结果确定。

三、本次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或其他相关权利人对《方案》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五通桥区人民政府（联系人：林梦冉；电话：0833-3301522）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异议。征收范围内超过二分之一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我府将依法组织听证。

四、公告时间截止后，由蔡金镇人民政府代表我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和补偿登记等情况，根据《方案》与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五、在申请土地征收前，本次征收土地范围内，如涉及拟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减少，相关信息我府将按上述途径予以公告。

附件：S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工程（市中区安谷至五通桥区冠英段）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

S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工程（市中区安谷至

五通桥区冠英段）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征收土地预公告（公告〔2025〕20号），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面积13.6271公顷（204.4065亩)。其中农用地13.0947公顷（196.4205亩),含耕地5.0346公顷（75.5190亩)、园地0.3591公顷（5.3865亩)、林地6.4338公顷（96.5070亩)、其他农用地1.2672公顷（19.0080亩)；建设用地0.5324公顷（7.986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具体现状如下：

1.拟征收蔡金镇官斗村1组集体所有土地3.0229公顷（45.3435亩)。其中农用地2.8573公顷（42.8595亩),含耕地1.4149公顷（21.2235亩)、园地0.1864公顷（2.7960亩)、林地1.0298公顷（15.4470亩)、其他农用地0.2262公顷（3.3930亩)；建设用地0.1656公顷（2.484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2.拟征收蔡金镇官斗村6组集体所有土地4.1405公顷（62.1075亩)。其中农用地4.0135公顷（60.2025亩),含耕地1.8852公顷（28.2780亩)、园地0.0065公顷（0.0975亩)、林地1.8766公顷（28.1490亩)、其他农用地0.2452公顷（3.6780亩)；建设用地0.1270公顷（1.905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3.拟征收蔡金镇官斗村8组集体所有土地3.3008公顷（49.5120亩)。其中农用地3.2220公顷（48.3300亩),含耕地0.5277公顷（7.9155亩)、园地0.0702公顷（1.0530亩)、林地2.3731公顷（35.5965亩)、其他农用地0.2510公顷（3.7650亩)；建设用地0.0788公顷（1.182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4.拟征收蔡金镇官斗村9组集体所有土地2.8893公顷（43.3395亩)。其中农用地2.7283公顷（40.9245亩),含耕地1.0041公顷（15.0615亩)、园地0.0960公顷（1.4400亩)、林地1.1528公顷（17.2920亩)、其他农用地0.4754公顷（7.1310亩)；建设用地0.1610公顷（2.415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5.拟征收蔡金镇官斗村集体所有土地0.2736公顷（4.1040亩)。其中农用地0.2736公顷（4.1040亩),含耕地0.2027公顷（3.0405亩)、园地0公顷（0亩)、林地0.0015公顷（0.0225亩)、其他农用地0.0694公顷（1.0410亩)；建设用地0公顷（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拟征收土地现状情况表

单位：公顷

	权属单位
	总面积
	农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官斗村1组
	3.0229 
	2.8573 
	1.4149 
	0.1864 
	1.0298 
	0.2262 
	0.1656 
	0.0000 

	官斗村6组
	4.1405 
	4.0135 
	1.8852 
	0.0065 
	1.8766 
	0.2452 
	0.1270 
	0.0000 

	官斗村8组
	3.3008 
	3.2220 
	0.5277 
	0.0702 
	2.3731 
	0.2510 
	0.0788 
	0.0000 

	官斗村9组
	2.8893 
	2.7283 
	1.0041 
	0.0960 
	1.1528 
	0.4754 
	0.1610 
	0.0000 

	官斗村集体
	0.2736 
	0.2736 
	0.2027 
	0.0000 
	0.0015 
	0.0694 
	0.0000 
	0.0000 


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拟用于S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工程（市中区安谷至五通桥区冠英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的”规定可以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情形。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本次征收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3〕222号）等执行。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

本次拟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4〕190号）等执行。

本次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

四、安置对象和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

本次征收土地的人员安置对象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等规定确定。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蔡金镇官斗村1组安置对象人数为14人、6组安置对象人数为24人、8组安置对象人数为9人、9组安置对象人数为13人，共计安置对象人数为60人，拟采取养老保障安置、货币安置等方式进行安置。

1.年满16周岁的应安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和《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乐山市财政局 乐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贯彻落实川人社发〔2018〕46号文件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乐人社发〔2019〕30号）执行。

2.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逐年缴费已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逐年缴费满15年及以上人员、16周岁以上全日制在校学历教育（由本人提供学籍证明材料，经办单位在学信网或教育部门学籍管理系统复查核实通过）学生、患重大疾病并取得县级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证明人员等“四类人员”可按照项目启动实施当年的标准自愿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补偿费。
3.未满16周岁的应安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年满16周岁但不符合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补偿费或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安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一次性领取生活补助费，标准为24000元/人。

4.安置人口数量按照征收耕地面积除以征地前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人均耕地的数量确定。

（二）农村村民住宅安置。

本次征收土地的房屋安置对象按照《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关于五通桥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五府复〔2021〕155号）等规定确定。

本次征收土地住宅安置涉及蔡金镇官斗村1组8户、6组4户、8组4户、9组8户、村集体1户，共计25户，房屋拟采取货币化安置、产权价购、指定房源库等方式进行安置。

1.货币化安置。

货币化安置面积=安置人数×基本住房安置面积，基本住房安置面积按35平方米/人计算。

货币化安置金额=货币化安置面积×货币化安置单价。

货币化安置单价：2600元/平方米。

2.产权价购。

按原有主体房屋合法面积计算，按砖混1800—2000元/平方米、砖木1500—1800元/平方米标准补偿。对不符合安置对象的合法的被拆迁住房适用该方式。

3.指定房源库安置。

安置面积=安置人数×基本住房安置面积，基本住房安置面积按35平方米/人计算。

社会保障措施

本次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措施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的规定执行。

六、其他事项

本次土地征收范围和面积以最终土地征收批准文件载明的内容为准。

附件：S215线大件过境公路工程（市中区安谷至五通桥区冠英段）（五通桥区境内）拟征收土地范围示意图

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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